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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7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01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2,486,631 股 

2、发行价格：78.94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775,094,651.14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751,846,118.35元 

 预计上市时间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盾量子”或“发

行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22,486,631 股已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22,486,631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861,001股（发行完成后）的 21.86%。本次发行

完成后，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量子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21.86%，并通过与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科大控股”）、彭承志先生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

制公司 40.43%的股份表决权，中电信量子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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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4 年 3月 11 日，国盾量子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

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中电信量子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暨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3、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调整情况 

   2024 年 7 月 29 日，国盾量子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事项。 

（二）监管部门的审核流程 

2024 年 7月 24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收购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4]264

号），原则同意电信量子(SS)通过全额认购股份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2,411.2311

万股股份等方式取得股份公司控股权的整体方案。 

2024 年 10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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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4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568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日期为 2024

年 11月 8日，有限期为 12个月。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22,486,631 股，未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发行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中国证

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注册批复的相关要求。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4年 3月 12日）。 

发行价格为 78.9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775,094,651.14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

币 23,248,532.7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51,846,118.35 元，将全

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5、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

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容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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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字[2024]230Z0132 号验证报告，截至 2024 年 12月 11日，国元证券已收到公

司本次发行的全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1,775,094,651.14 元。   

2024 年 12 月 13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相关费用

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4 年 12 月 16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4]230Z013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4年 12月 13日止，发行人共计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1,775,094,651.14 元，扣除不含税的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3,248,532.79 元，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51,846,118.35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2,486,631.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 1,729,359,487.35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68 号）和发行人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3 年度股东大会

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之发

行方案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盾量子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5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要求，符合已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

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

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

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未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涉及的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暨战略合作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

行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

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中电信量子集团，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中电信量子集团 22,486,631.00 1,775,094,651.14 36 

合计 22,486,631.00 1,775,094,651.14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电信量子集团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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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MA8QGUX20G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吕品 

成立日期 2023年5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3年5月26日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920号中安创谷科

技园H2栋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数字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量子计算技术服务；

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大

数据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卫星通信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

5G通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科普宣传服务；通讯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

网络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电子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电信量子集团股权结构图如下：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0%

63.90%

100%

 

3、发行对象主营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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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信量子集团于 2023年 5月 26日成立于安徽省合肥市，是中国电信全资

设立的子公司。中电信量子集团以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量子科技企业”为目标，

积极推动量子通信产业化、重点布局量子计算新能力、战略关注量子测量领域，

攻坚量子底层核心技术，并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全网的云网资源、开发能力、

服务渠道等优势，推动量子产业全国规模推广。 

4、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但存在业务关系。本次发行

完成后，发行对象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公司与发行对象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国盾量子已经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原则、关联方回避表决、审批权限划分、独立董事监督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80,374,370

股。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 

（万股） 

1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800,000 13.44 A 股流通股 0 

2 潘建伟 6,608,000 8.22 A 股流通股 0 

3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4,560,000 5.67 A 股流通股 0 

4 合肥琨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03,000 4.11 A 股流通股 0 

5 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97,262 2.98 A 股流通股 0 

6 楼永良 1,929,793 2.40 A 股流通股 0 

7 安徽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16,977 2.26 A 股流通股 0 

8 彭承志 1,692,000 2.11 A 股流通股 0 

9 程大涛 1,680,081 2.09 A 股流通股 0 

10 合肥鞭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85,026 1.85 A 股流通股 0 

合计 36,272,139 45.13 -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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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5 年 1 月 2 日，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股） 

1 
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22,486,631 21.86 

A 股流通股、

限售流通 A 股 
22,486,631 

2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800,000 10.50 A 股流通股 0 

3 潘建伟 6,608,000 6.42 A 股流通股 0 

4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4,560,000 4.43 A 股流通股 0 

5 
合肥琨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303,000 3.21 A 股流通股 0 

6 
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97,262 2.33 A 股流通股 0 

7 楼永良 1,735,097 1.69 A 股流通股 0 

8 彭承志 1,692,000 1.64 A 股流通股 0 

9 程大涛 1,670,081 1.62 A 股流通股 0 

10 安徽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10,169 1.47 A 股流通股 0 

合计 56,762,240 55.17 - 22,486,63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数量未发生

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后将增加 22,486,631 股限售流通 A 股，具体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0 0 22,486,631 22,486,631  21.8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80,374,370 100.00 - 80,374,370  78.14 

总计 80,374,370 100.00 22,486,631 102,861,001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80,374,370 股，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为中电信量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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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

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得到持续优化，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随着总股本及净资产

增加，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可能会因为即期收益摊薄而

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未来随着募集资金的投入，公司的业务规模可能将有所扩大，

盈利能力相应提升，从而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公司仍将持续保

持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继续严格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营运资金将得到有效补充，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抗风险能

力得到增强，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同时，募集资金到位有助于夯实公

司的业务发展基础，增强公司未来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沈和付 

保荐代表人：高震、马辉 

项目协办人：王贵宾 

经办人员：陈华卿、伍玲、武雪华 

联系电话：0551-62207999 

传真：0551-62207967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卢贤榕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滩溪路 278 号财富广场 B座东区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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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张大林、费林森、盛建平、冉合庆 

联系电话：0551-62641469 

传真：0551-62620450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 1幢外经贸大厦 901-22 至 901-26 

经办注册会计师：孔晶晶、杨文建、许媛媛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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